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编者按：为加强深圳证监局与辖区上市公司、证券期货

经营机构、辖区内执业的审计与评估机构的专业交流，优化

服务机制，促进上市公司财务信息披露质量和审计与评估机

构执业质量的提高，全面提升证券服务机构服务资本市场的

能力，自 2013 年起深圳证监局不定期编印《深圳证监局会

计监管工作通讯》，视内容发至辖区上市公司、证券期货经

营机构、辖区执业审计与评估机构,并在证监会网站深圳证

监局栏目发布，通报深圳资本市场会计监管信息。欢迎各单

位提出意见建议并积极投稿。 投稿邮箱： szkjc＠

csrc.gov.cn 

 

本期导读： 

[会计监管信息]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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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[监管案例通报] 

[会计监管信息] 

一、财政部全面公告会计信息质量检查结果 

2013 年，财政部统一组织了全国 35 个财政监察专员办

事处和西藏自治区财政厅对中央企业、上市公司、外资企业

等共计 95户企业和 44 家证券资格会计师事务所（含分所）

开展会计监督检查。2014 年 10月 28 日，财政部发布了会计

信息质量检查公告第二十九号。公告称，检查发现部分证券

资格会计师事务所内部管理、质量控制存在缺陷，暴露出专

业判断不合理、审计程序执行不到位、审计证据不充分等问

题；对一些新经济业务或技术性较强的业务，部分会计师事

务所未能合理利用专家的工作，出现职业判断错误等问题；

个别会计师事务所会计核算不够规范，财务管理有待进一步

加强。（以上内容摘自财政部网站） 

二、证监会通报 2013 年证券资格审计与评估机构的检

查情况 

2014 年 9月 19日，证监会新闻发布会通报了 2013 年证

券资格审计与评估机构的检查情况。2013年，证监会对 3 家

会计师事务所和 5 家资产评估机构进行了全面检查，对 16

家会计师事务所的 33 个审计项目、15 家资产评估机构的 18

个评估项目进行了专项检查。根据检查结果，证监会对 8 家

会计师事务所及 42 位相关签字注册会计师、9家资产评估机

构及 21 位相关签字注册资产评估师采取了行政监管措施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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计入诚信档案。 

从检查处理情况看，证监会对瑞华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

普通合伙）采取了责令改正的行政监管措施；对利安达会计

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、立信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

合伙）、中兴财光华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、中准会

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采取了出具警示函的行政监管

措施；对上会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、四川华信（集

团）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、众环海华会计师事务

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采取了监管谈话的行政监管措施。对上

述事务所及原中瑞岳华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的相

关签字注册会计师采取了不同类型的行政监管措施。 

在资产评估机构方面，对北京中企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

公司、开元资产评估有限公司、深圳天健国众联资产评估土

地房地产估价有限公司、中联资产评估集团有限公司、中瑞

国际资产评估（北京）有限公司采取了出具警示函的行政监

管措施；对北京中科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、北京中天华资产

评估有限责任公司、福建中兴资产评估房地产土地估价有限

责任公司、广东中广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采取了监管谈话的

行政监管措施。对上述资产评估机构的相关签字注册资产评

估师采取了不同类型的行政监管措施。 

三、深圳证监局在辖区试行《上市公司内审自查参考手

册》 

为更好地发挥上市公司内部审计、合规、稽核等部门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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用，深圳证监局在充分调研的基础上，编制了《上市公司内

审自查参考手册》（以下简称《手册》）。《手册》是根据深圳

证监局历年现场检查中发现的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的常见问

题，结合现场检查中关注到的公司基础性规范要求编制而

成，主要涵盖公司治理、财务基础工作、募集资金等方面共

231 个事项。在《手册》编制过程中，经向深圳辖区上市公

司征求意见，共收到上市公司反馈意见建议 223条。自 2014

年 9 月起，开始在辖区上市公司试行《手册》。 

深圳证监局要求，对于列入全面现场检查计划的上市公

司，在检查进场前由公司内审部门牵头，对照《手册》进行

自查，充分发挥内审部门作用。鼓励其他公司可参考《手册》

自愿开展自查工作。对于公司自查出来的问题，深圳证监局

将结合公司整改情况，视为自查自纠事项处理。《手册》的

使用，一方面可促使公司通过自查自纠不断自我规范、自我

完善；另一方面，现场检查部分内容由公司内审部门先行梳

理和整改，有利于提高现场检查效率和效果。下一步，深圳

证监局将根据《手册》试行情况，对《手册》做出进一步的

修订和完善，并在试行一年后正式推行。 

四、深圳证监局致谢会计审计专家 

随着监管转型的推进，为了更好地借力市场主体的专业

资源，深化和扩展会计监管工作的内涵和外延，深圳证监局

在 2014年组建了“深圳证券市场会计审计专家组”。深圳证

监局对本年度为监管工作积极提供专业支持、积极参与资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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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场会计审计、内控建设相关问题专业研讨的以下会计审计

专家表示感谢。 
序号 单位名称 会计审计专家 

1 毕马威华振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 芮怀涟、王诗仪 

2 安永（中国）企业咨询有限公司 雷蕾、王景霞 

3 德勤企业管理咨询（香港）有限公司 王夏筠 

4 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 邹  颖 

5 瑞华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 刘湘艳、廖世国 

    五、深圳证监局致谢现场检查外聘注册会计师 

为了加强行业沟通，积极整合行业资源，深圳证监局在

2014 年组建了“深圳证券市场现场检查外聘人员信息库”，

为监管工作提供专业协助和支持，提升监管效能。在对辖区

上市公司、证券期货经营机构开展现场检查需外聘会计师

时，深圳证监局优先从“深圳证券市场现场检查外聘人员信

息库”中选取注册会计师协助开展现场检查工作。深圳证监

局对本年度协助开展现场检查工作的以下注册会计师表示

感谢。 
序

号 
会计师事务所 注册会计师 

1 大华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深圳分所 张朝铖、魏燕、王世容 

2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深圳分所 游朝霞、郭淮江、杨平高 

3 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深圳分所 于凤茹 

4 众环海华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深圳分所 
董汉兰、廖秀芬、周小朱、

彭若雯 

[监管案例通报] 

案例：与联营企业间发生内部交易损益的合并抵消处理问题 

2012年度，某上市公司 A 及其全资子公司 B均与联营公

司 C（持股 49%）存在购销业务。在编制 2012 年年报时，公

司对母公司 A与联营公司 C的内部交易损益按照持股比例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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算归属于投资企业的部分予以抵销，对全资子公司 B 与联营

公司 C的内部交易损益没有进行抵销。在年报审计时，注册

会计师以“C 公司并非是 B 公司的联营企业或合营企业，B

公司不持有 C公司任何股权”为由，认为 B公司与 C 公司的

内部交易损益不必予以抵销。 

根据财政部《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1 号》第七条的规定，

企业持有的对联营企业及合营企业的投资，按照《企业会计

准则第 2 号--长期股权投资》的规定，应当采用权益法核算，

在按持股比例等计算确认应享有或应分担被投资单位的净

损益时，应当考虑以下因素：投资企业与联营企业及合营企

业之间发生的内部交易损益按照持股比例计算归属于投资

企业的部分，应当予以抵销，在此基础上确认投资损益。投

资企业与被投资单位发生的内部交易损失，按照《企业会计

准则第 8 号--资产减值》等规定属于资产减值损失的，应当

全额确认。投资企业对于纳入其合并范围的子公司与其联营

企业及合营企业之间发生的内部交易损益，也应当按照上述

原则进行抵销，在此基础上确认投资损益。因此，公司和注

册会计师在确认相关投资收益和编制合并报表时未考虑上

述未实现内部交易的影响，不符合《企业会计准则第 2号—

—长期股权投资》第十条和《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1 号》第

七条的有关规定。 
 


